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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通知

郎政秘〔2024〕9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工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宣

城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

管理办法》（宣政办〔2020〕5号）

和《宣城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市政府

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

通知》有关要求，我县针对 2023

年12月31日前以县政府或县政府

办名义印发的 30 件规范性文件、

以县直部门名义印发的 13 件规范

性文件、乡镇（街道）名义印发的

6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

经县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研

究，决定废止规范性文件 2件，失

效规范性文件 4 件，修订规范性文

件 2 件，保留规范性文件 41 件。

凡宣布废止和失效的行政规范性

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一律

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

据。

附件：

1.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清

单

2.县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目

录清单

3.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目

录清单

郎

郎溪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3 月 27 日



郎溪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4 年第 3 期

-2-

附件 1

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清单

一、保留的规范性文件（25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丰黄酒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18〕267 号
市监局

2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郎溪县人民政府质量奖管理

办法的通知

郎政

〔2018〕28 号
市监局

3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肇事肇祸精神

障碍患者监护治疗管理规定的通知

郎政办

〔2020〕3 号
卫健委

4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郎溪县政府采购法律服务实

施办法的通知

郎政秘

〔2020〕46 号
司法局

5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禁止销售、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通告

郎政告

〔2020〕13 号
公安局

6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实施货车限行工作的通告 郎政告

〔2020〕16 号
公安局

7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犬只管理的通告
郎政告

〔2021〕8 号
公安局

8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1〕172 号
水利局

9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质量发展和知

识产权专项奖励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2〕32 号
市监局

10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公益性公墓建

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郎政办

〔2022〕1 号
民政局

11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学校、养老机

构食堂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制管理规定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2〕61 号
市监局

12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县级储备粮管

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2〕81 号
发改委

13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现役军人立功

受奖人员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2〕100 号

退役军人

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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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爱国卫生工作

管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2〕108 号
卫健委

15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管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2〕109 号
卫健委

16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生产用房

占用林地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

郎政办秘

〔2023〕2 号
自规局

17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郎溪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郎政秘

〔2023〕5 号
城管局

18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发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支持“三地一区”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3〕31 号
财政局

19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猎捕野猪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3〕45 号
自规局

20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住宅小区物业

管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3〕52 号
住建局

21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惠民殡葬实施

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3〕65 号
民政局

22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创业郎溪行动方案的通知
郎政

〔2023〕32 号
人社局

23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兴办（举办）企业暂行办法的

通知

郎政办秘

〔2023〕79 号
自规局

24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

郎政办秘

〔2023〕89 号
住建局

25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林地占补平衡

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3〕92 号
自规局

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1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郎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管理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的实

施意见

郎政秘

〔2020〕91 号
住建局



郎溪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4 年第 3 期

-4-

三、失效的规范性文件（3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

〔2018〕3 号

自然资源

规划局

2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林权收储担

保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19〕8 号

自然资源

规划局

3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促进务工人

员进企业就业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1〕177 号
人社局

四、修订的规范性文件（1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商贸流通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政策的通知

郎政办秘

〔2023〕37 号
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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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县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目录清单

一、保留的规范性文件（11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郎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郎溪县县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

法的通知

财行

〔2020〕44 号
财政局

2
郎溪县财政局 郎溪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关于规

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行

〔2020〕45 号
财政局

3
郎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郎溪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行

〔2021〕90 号
财政局

4
关于印发郎溪县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施

办法的通知

郎应急

〔2021〕80 号
应急局

5 关于印发郎溪县《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制度的通知
郎卫健办

〔2022〕91 号
卫健委

6 关于印发郎溪县健康企业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郎卫健办

〔2022〕117 号
卫健委

7
关于印发郎溪县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民办

〔2022〕33 号
民政局

8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竣工测绘及同步申请不动产

首次登记办理的通知

郎自然资规

〔2022〕116 号
自规局

9
关于印发郎溪经济开发区租赁企业入园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郎开

〔2023〕21 号
经开区

10
关于印发郎溪经济开发区项目入园标准(试行)的通

知

郎开

〔2023〕23 号
经开区

11
关于印发《郎溪经济开发区涉钟桥街道相关区域集

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郎开

〔2023〕41 号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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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1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关于印发粮食市场强检计量器具检定鉴定工作规范和

粮食收购企业计量分类鉴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郎市监

〔2022〕27 号
市监局

三、失效的规范性文件（1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郎溪县2023年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初中招生划片方

案

郎教体

〔2023〕22 号
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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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目录清单

一、保留的规范性文件（5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关于印发《郎步街道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细则（试行）》

的通知

郎步办

〔2022〕15 号
郎步街道

2
关于印发《郎步街道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郎步办

〔2022〕9 号
郎步街道

3
关于印发郎步街道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郎步办

〔2023〕51 号
郎步街道

4
关于印发郎步街道农村宅基地及附属用房管理办法的

通知

郎步办

〔2023〕50 号
郎步街道

5 毕桥镇富硒稻米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土地流转工作方案
郎毕

〔2023〕79 号
毕桥镇

二、修订的规范性文件（1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号 实施单位

1
关于印发郎步街道农村建房和临时建筑审批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郎步办

〔2022〕29 号
郎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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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乡镇政府驻地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三年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郎政办秘〔2024〕22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部署，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郎溪县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

增效、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月 13 日

郎溪县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农村

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郎溪县乡镇政府

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

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强化

黑臭水体治理，着力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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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完成乡镇政府驻地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工作。针

对新发镇、毕桥镇、姚村镇、凌笪

镇、涛城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设施

进水浓度低的问题以及梅渚镇集

镇生活污水治理的紧迫性，2024

年底前，各镇基本消除所辖区域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空白区，基本完成

破旧管网修复改造，建立健全管护

机制，污水设施稳定运行，进水浓

度基本达到规定标准，保证出水达

标。其他乡镇参照执行。

2.统筹推进农村环境整治，进

一步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2026 年底前，全面完成县级饮用

水源保护区、南漪湖周边三公里范

围内、梅溧河流域范围内等重点区

域，按照生活污水治理实现“三不

到”，黑臭水体整治率达到 80%以

上，集中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整治

完成率达到 80%，村庄环境干净整

洁的要求完成农村环境整治任务；

按照“三不到”（看不到污水横流，

无污水直排环境水体，无粪污露天

直排或化粪池溢流现象等；闻不到

臭味，不在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形

成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排

水沟渠内未积存大量生活污水垃

圾和淤泥等；听不到村民怨言，治

理成效为大多数村民群众所认可）

的要求，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

务。

3.强化农村黑臭水体污染治

理攻坚。已整治完成的 2 条农村黑

臭水体（建平镇南山村励志中学排

水沟、十字镇李村村香山组大塘）

需进一步巩固，定期开展监测，确

保已经完成治理的水体“长治久

清”；全面完成上级下发的卫星遥

感 18 条疑似黑臭水体治理，重点

是钟桥街道、涛城镇、飞鲤镇区域。

二、重点任务

（一）推进乡镇政府驻地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

1.完善修复污水管网。摸清污

水管网家底，全面推进污水管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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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检测工作，重点排查管网配套

情况和错接漏接、破损等问题，制

定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并组织实

施。主管网、支管网、接户管网尽

可能覆盖，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

2.终端设施提质改造。开展工

艺、设备、运维等情况排查，对处

理能力不符合实际需求、不能稳定

达标排放的，重点对设施工艺适应

性、设备完好率排查和检测以及运

维管理不到位，制定提质改造方案

并实施。

（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统筹规划实施生活污水治

理。以镇（街道）为单元，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统一运行和统一管理。

2.调查已建成设施运行情况

并分类改造。对已建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设施进行全面梳理，重点排查

管网未配套，以及设施老旧、破损、

停运、处理能力不符合实际需求、

进出水水质符合要求等问题，分类

制定并实施设施改造方案。

3.统筹推进污水治理和资源

化利用。因地制宜，各村根据实际

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处理。

（三）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1.针对已完成整治的黑臭水

体开展“回头看”，定期跟踪监测，

防止反黑复黑。

2.全面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排

查整治，重点排查房前屋后河塘沟

渠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并

结合遥感卫片分析和群众网络举

报等情况，对新发现农村黑臭水体

或返黑返臭水体，及时纳入监管清

单安排整治。

三、工作要求

请各镇、街道对照工作任务，

认真谋划年度工作，于 2024 年 3

月15日前将2024年农村环境整治

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行

政村名单报县生态环境分局收文

员邮箱，后续年度工作计划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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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底前报县生态环境分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省、市、县级督促

指导，县级统一组织落实，乡镇具

体实施的工作机制。各镇（街道）

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和

主体责任，强化本镇（街道）政府

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

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工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按计

划完成目标任务。

（二）拓宽资金渠道

建立镇（街道）为主、中央和

省市县补助、社会参与的资金筹措

机制。镇级政府将污水建设与运维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财政

给予每个治理工程项目补助 30 万

元（已纳入 EOD 等项目，解决资金

渠道的不予补助），积极争取中央

及省市项目资金，集中推进农村污

水治理工作。

（三）强化监督管理

以问题为导向，对工作部署、

项目推进等方面的问题纳入清单

管理，实行月调度、年考核，对进

展滞后的下发提示单、通报或召开

专项调度会。发挥河长制、湖长制

等作用，推动相关工作开展。加强

日常巡查督查，将相关工作纳入环

境保护督查范畴，严肃问责工作推

进严重滞后、污水处理设施长期闲

置或空转等突出问题。

附件：

1.涉县级饮用水源地、南漪湖周边

三公里范围、梅溧河流域行政村情

况统计表

2.农村环境整治和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三年提升行动目标任务分解

表

3.疑似黑臭水体动态监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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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涉县级饮用水源地、南漪湖周边三公里范围、梅溧河流

域行政村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涉及

点位
所在镇

行政村

名称

是否完成

农村环境整治

是否完成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 龙须湖

凌笪镇
钱桥村 否 否

侯村村 否 否

郎川街

道
文昌社区 否 否

2
天子门

水库
姚村镇

姚村社区 2020 年完成 2020 年完成

潘村村 2020 年完成 否

天子湖村 2019 年完成 否

3

南漪湖

周边三

公里

范围

飞鲤镇

塘埂村 否 否

湖滨村 2018 年完成 2020 年完成

新法村 否 否

横闸村 否 否

新发镇 庄沿村 否 否

毕桥镇
长何新村 2017 年完成 否

大义社区 否 2020 年完成

4
梅溧河

流域
梅渚镇

大梁村 2016 年完成 2020 年完成

黎明村 否 否

镇东村 2020 年完成 否

桃园村 2019 年完成 否

复兴村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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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村环境整治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提升行动目标

任务分解表

镇（街道）
三年任

务总数

2024 年

任务

2025 年

任务

2026 年

任务

建平镇 2 0 1 1

十字镇 1 1 0 0

梅渚镇 3 1 1 1

新发镇 1 0 1 0

涛城镇 1 0 0 1

飞鲤镇 3 0 2 1

毕桥镇 2 1 1 0

凌笪镇 2 2 0 0

姚村镇 2 1 1 0

郎步街道 1 1 0 0

郎川街道 1 0 1 0

钟桥街道 1 1 0 0

合计 20 8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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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疑似黑臭水体动态监管名单

序

号

镇（街道） 具体点位 面积m2 中心点经

度

中心点纬度 备注

1

建平镇

大杨村 634.6309814 119.2148132 31.09889719 疑似黑臭水体

2 精忠村 632.710022 119.2038881 31.0816219 疑似黑臭水体

3 大杨村 900.9970093 119.2257595 31.09129995 疑似黑臭水体

4 大杨村 1381.400024 119.2269079 31.09204571 疑似黑臭水体

5 万全村 633.7869873 119.2265629 31.0183913 疑似黑臭水体

6 张钱村 241.3890076 119.2122901 31.11853159 疑似黑臭水体

7 南山村 12500 119.162973 31.102705
已整治完成

黑臭水体

8 十字镇 李村 3000 119.143985 30.939205
已整治完成黑

臭水体

9

梅渚镇

镇东村 425.3110046 119.2139273 31.26319511 疑似黑臭水体

10 镇东村 1179.170044 119.2129005 31.2658647 疑似黑臭水体

11 黎明村 330.9259949 119.2096922 31.26348346 疑似黑臭水体

12 黎明村 309.5910034 119.2063004 31.26509477 疑似黑臭水体

13 大梁村 193.8350067 119.1856381 31.22557881 疑似黑臭水体

14 涛城镇 合溪村 222.2180023 119.2587722 31.06178026 疑似黑臭水体

15 飞鲤镇 横闸村 576.15802 119.0838552 31.16723621 疑似黑臭水体

16

郎步街道

老郎中 781.651001 119.1715034 31.13209373 疑似黑臭水体

17 松林村 292.1669922 119.1368823 31.13164716 疑似黑臭水体

18 北港社区 1148.73999 119.1676439 31.14942589 疑似黑臭水体

19
钟桥街道

王桥村 377.5620117 119.1908344 31.1744988 疑似黑臭水体

20 钟北村 369.821991 119.1616186 31.19732066 疑似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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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郎溪县“股权继承

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郎政办秘〔2024〕24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郎溪县“股权继承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业经县政府第 30 次

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月 13 日

郎溪县“股权继承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

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

推动股权变更便捷化、规范化，进

一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现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持问题导向、需求

导向和目标导向，开展“股权继承

一件事”改革，推动行政审批服务

理念、制度、作风深层次改革，最

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提升服

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二、改革事项

“股权继承一件事”指在县政

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综合窗口设



郎溪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4 年第 3 期

-16-

立“股权继承一件事”专窗，将原

本应在司法部门公证后方可在市

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投资

人变更和企业注销）登记的，改革

为 “一窗受理”“一次办结”的

全新服务模式。

三、改革范围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死亡

变更股权、注销登记。

（二）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死

亡变更投资人、注销登记。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死

亡出资转让、注销登记。

（四）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员因服刑等其他原因无法签字

须委托其他人代签等情形。

四、改革措施

（一）工作职责

1.县司法局

（1）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服

务：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

使用许可文书；证明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授权委托书、章程、会议决议

或其他法律文书；

（2）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服

务：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接受遗

赠；证明自然人委托、声明、保证

（担保）等单方法律行为；证明保

全文书送达。

2.县市场监管局

（1）查询企业基本信息、股

东名录及出资情况；

（2）指导企业提供变更、注

销需要的材料，以及实名认证签

名;

（3）负责企业变更、注销登

记工作。

（二）办事流程

1.公证申请。“股权继承一件

事”专窗公证服务咨询点收到公证

服务申请书后，为经营主体提供业

务咨询、材料指导，一次性告知服

务。（责任单位：县司法局、县市



县政府办公室文件

-17-

场监管局）

2.公证处公证。“股权继承一

件事”专窗公证服务咨询点开具

《公证事项告知单》，引导经营主

体办理股权继承公证业务。（责任

单位：县司法局）

3.公证书送达。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办理继承公证指导意见等

规定条件的，公证处予以办理，出

具《公证书》，将《公证书》送达

给当事人或登记机关。（责任单位：

县司法局）

4 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机关

待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后，及

时办理股东变更、注销等业务。（责

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

（三）优惠政策

通过县政务服务中心“股权继

承一件事”专窗办理涉企公证业务

公证费减免 20%（收费不足 200 元

的，按 200 元收取），放弃继承费

用每人减免 20%。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郎溪

县改革领导小组，县市场监管局负

责工作统筹，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

视改革事项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全力推进改革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县司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各明确 1 名工作人

员，专人负责“股权继承一件事”

窗口咨询服务。同时县司法局要做

好对县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业务

培训，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三）规范服务价格。公证机

构根据当事人申请提供的公证服

务，应明示具体服务内容、服务价

格、争议解决办法等，收费时应向

当事人出具合法票据，并提供费用

清单。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有关单

位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扩大宣传，

引导有需求的经营主体通过“股权

继承一件事”专窗办理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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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知晓率和受益面,确保改

革工作落地落实。

附件：

郎溪县“股权继承一件事”改

革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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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郎溪县“股权继承一件事”改革领导小组

组 长：黄开志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夏生华 县司法局局长

副组长：朱九金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杨 明 县局法局副局长

成 员：张远玲 县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股股长

吴年生 县公证处主任

彭 琦 县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股科员

郑为燕 县公证处公证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股，由张

远玲、吴年生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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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郎溪县城镇住宅区地下车位（库）不动产

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郎政办秘〔2024〕28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郎溪县城镇住宅区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管理规定（试行）》

业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8 日

郎溪县城镇住宅区地下车位（库）不动产

登记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郎溪

县范围内城镇住宅区地下车位（库）

不动产登记工作，切实保障权利人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物业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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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下车

位（库）是指在郎溪县行政区域依

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其纵向投影范围内，按照空间规划

要求建设，用于停放机动车的住宅

区地下和半地下室内场所（不含机

械停车位及人防车位）。

第三条 县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负责地下车位（库）的规划、用

地以及不动产登记工作；县住建部

门负责地下车位（库）的工程建设、

交易以及后期的物业管理工作；县

税务部门负责地下车位（库）出让、

交易、登记等环节涉及的税费缴纳

管理工作；县发改部门负责地下人

防车位（库）建设的审查、管理和

监督检查，参与地下人防区域车位

工程竣工验收；县市监部门负责地

下车位（库）销售价格的监管。

第二章 权利设置和规划建设

管理

第四条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建设地下车位（库）应当依法取得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空

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约定应当纳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

下车位（库）应当与地表项目一并

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规定施行前未将地下车位

（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纳入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但

地表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包含地下

车位（库）且方案已经审批通过的，

视同与地表项目同步取得权利性

质一致的使用权。

第五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应当明确地下车位（库）

的用途、使用期限和竖向界限。地

下车位（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年限不得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土

地用途的最高出让年限：

（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时，确定了地下车位（库）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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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年限的，

按照确定的年限登记；

（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时，未确定地下车位（库）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年限的且

土地为单一用途的，按照本宗土地

的使用年限登记；土地为多种用途

的，按照使用年限最长的年限登记。

出让年限起始时间与本宗土地的

使用权出让年限保持一致。

第六条 地下车位（库）建设

用地使用权的界址范围，按照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权属

来源材料批准范围确定，原则上不

得超出地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界限纵向投影范围。

本规定施行前地下车位（库）

的地下空间范围与地表用地界限

不一致的，按照用地规划确定的地

下空间范围确定界址范围。

地下车位（库）等建（构）筑

物的界址范围，按照工程已经竣工

验收的材料载明的建（构）筑物外

围所及的范围确定。

第七条 县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出具住宅区地块建设用地规划

条件时，应当明确地下车位（库）

配建标准以及相关规划技术要求。

与建设单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时，应当将地下车位

（库）配建标准以及相关规划技术

要求的规划条件作为合同附件。

第八条 建设地下车位（库）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与地上建筑工

程一并办理规划建设手续：

（一）向县自然资源规划部门

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和规划核实；

（二）向县住建部门申请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

第九条 申请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

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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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明确

标注地下室的空间范围、建筑规模

或者建筑面积、地下车位（库）数

量、人防工程区域（面积）、公共

设施和设备用房等使用功能，由县

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县发改部门、

县住建部门共同审查。

县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应当对

地下车位（库）建筑规模或者建筑

面积、车场出入口数量及位置、地

下车位（库）数量（包括按照配建

标准配建的车位、公共车位等，其

中访客车位计入公共车位）等使用

功能进行审核。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

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的内容实施建设。地下

车位（库）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

申请规划核实并组织竣工验收，竣

工验收需邀请人防主管部门参加，

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一条 县自然资源规划

部门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内容及经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对地下车位（库）进行规划核实。

规划核实时，应当对地下车场的空

间范围、建筑面积及停车位（库）

数量、位置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办理地

下车位（库）规划核实时，应当提

交地下车位（库）分层平面图、车

位编号图、界址范围图，并标注配

建的人防工程区域。

本规定施行前地下车位（库）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未经共同审查

或竣工验收人防主管部门未参加

的，由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重新

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三章 销售和不动产登记

第十三条 县住建部门应当

建立地下车位（库）楼盘表、落实

一手车位（库）网上签约和销售合

同备案制度，加强地下车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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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网签备案的监管。

第十四条 地下车位（库）楼

盘表建立原则上以“个”为单位，

面积按照地下车位（库）套内建筑

面积（实际占用面积）计算，建设

单位对地下车位（库）进行销售或

者附赠时，应当首先满足本住宅区

业主的停车需要，以“个”为单位

销售或者附赠，并经县住建部门备

案。

地下车位（库）原则上与地上

建筑物一并建立楼盘表。本规定实

施前未建立地下车位（库）楼盘表、

未进行一手车位（库）网签备案的，

应重新建立地下车位（库）楼盘表，

落实网签备案。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房地产

开发企业）依法清算注销，依据清

算决定未售车位(库)登记在股东

或关联公司名下的，股东或关联公

司应按规定向业主租售，未经全体

业主或业主委员会同意，不得向业

主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销售。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房地产

开发企业）与业主签订地下停车位

(库)长期租赁合同的(租期加附赠

期限与土地出让年限一致)，经双

方同意，可将租赁合同变更为买卖

合同后办理备案和登记手续，开发

企业不得再次收取费用。开发企业

已清算注销的，经公告无权利人主

张的，可依据转让(赠予)协议或长

期租赁合同办理备案和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地下车位（库）原

则上与地上建筑物一并申请首次

登记。本规定实施前未办理首次登

记的，应提供配建地下车位（库）

符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料、权籍调

查及测绘报告等申请材料。地下车

位（库）首次登记原则上与楼盘表

保持信息一致，需以“个”划分定

着物单元，面积按照地下车位（库）

套内建筑面积（实际占用面积）计

算，不记载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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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面积（即不分摊土地面积）。

每个定着物单元为一个不动产登

记单元。不动产权证书“面积”栏

明确记载标注地下车位（库）套内

建筑面积。

第十八条 地下车位（库）进

行销售前，建设单位或开发商须向

县住建部门提交以下全部资料备

案和核查：

（一）不动产权属证书（地表

设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地下车位（库）的权籍

调查及测绘报告；

（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

其附件，含地下车位（库）定位界

限规划分层平面图；

（四）房屋及建筑区划内停车

位楼盘信息表；

（五）县人防主管部门的人防

区域审查意见；

（六）地下车位（库）销售方

案（包含位置、数量、面积、出售

价格等）在销售现场公示的证明材

料，本规定实施前，已完成房屋销

售的，需提供在建筑区划内显著位

置进行公示的证明材料；

（七）开发商采取现售方式的，

还需提供地下车位（库）建设工程

已经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的材料。

第十九条 地下车位（库）首

次登记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规定办理，当

事人应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

行）》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第二十条 已经办理地下车

位（库）首次登记的，因出售、赠

与、继承、互换等情形发生转移的，

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符合单方申

请情形的除外）转移登记应提交以

下材料：

（一）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地下车位（库）的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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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属证书；

（四）地下车位（库）转移的

来源证明材料；

（五）地下车位（库）的宗地

图、车位分层分户图；

（六）受让人在本建设区划内

拥有房屋所有权的产权证明材料；

（七）受让人为业主以外的其

他单位或个人的，需提供全体业主

或业主委员会同意的证明材料；

（八）相关税费凭证、票据；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 对申请办理地

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单独核

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

不动产登记费按住宅类不动产登

记每件 80 元收取，税款和其他基

金、费由税务部门按照不动产权属

登记类型征收。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国家、省和市有

相关法律法规或文件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

税务总局郎溪县税务局、郎溪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根据职能分工负责

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4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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